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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態翻譯學主張譯者受「適者生存」法則之影響，需以不同翻譯

手段求取生態適應，因此譯作即是譯者適應和選擇的成果，而為昭示

翻譯倫理，生態翻譯學揭櫫了「事後追懲」評價譯作，防止譯者天馬

行空。然而，隨著時空條件之流轉，吾人居於事後諸葛優勢，「追懲」

前人譯作究竟是一種「汰弱留強」，否定前譯之作為？還是去蕪存菁、

趨近本質之路徑？「事後追懲」的條件又是什麼？本研究選定嚴復譯

自穆勒之《群己權界論》(On Liberty)，試圖探討生態翻譯觀「事後追

懲」之相關意涵。文獻探討檢視了「桐城古文筆鋒」、「穆勒自由主義

認識論的幽暗意識」、「群已孰重」等看法，實證部分則回歸語言維層

次，比對黃克武(1998)所列嚴復文字溝通若干障礙處。抽樣檢視後顯示，

《群己權界論》將個人特質相關之源語，在句構的範圍內清楚地做到

「譯有所指」；本個案同時也反映了「事後追懲」乃是揭示經典主軸，

成就翻譯均衡狀態的一種再翻譯行為，後人實宜避免套用常規型模「追

懲」，干擾趨真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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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translatology postulates that translators and thei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re subject to the law of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and translation 
works are reflection of both translators’ choice to survive as well as to 
balance. “Post-event penalty” on the other hand is declared by 
eco-translatology as an institution that highlights translation ethics, and 
checks wide-of-the-mark interpretative texts. Nevertheless, given 
translation is a hermeneutic process, and with latecomers’ benefit of 
hindsight, what is the essence of “post-event penal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Is it a necessary negation of the former? Or, is it an 
act of “separating the wheat from the chaff”, effort that we approach the 
true understanding. To address these enquiries, this paper examined Yan 
Fu’s rendering of On Liberty with a foci on concepts of eco-translatology. A 
literature review explored arguments on Tongcheng（桐城）School of 
archaic prose, Confucian patterns of thought, Mill’s epistemological 
pessimism on liberalism as well as the debates between the collective and 
the individual. This would be followed by a survey of key terms that were 
previously taken as inconsistencies in Yen’s translated piece. The paper 
concluded that Yan proved capable of bridging the source text and target 
text on some individualist-related lexicons. Post-event penalty in this sense 
proved a closer look into a process of re-balancing rather than any idealized 
patterns exclusively claimed by the latec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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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訴求均衡的生態翻譯途徑 
  生態翻譯學(eco-translatology)是從生態角度出發的翻譯研究途徑，以

自然適應為類比，將翻譯理解成「以譯者爲主導，文本爲依托，跨文化

信息轉換爲宗旨的譯者適應與選擇行爲」（胡庚申 2009: 4）。根據胡庚申

(2004,2011)的看法，「原文、源語和譯語所呈現的『世界』，即語言、文化、

交際、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託者等互聯互動」(2004:73; 2011a:7)，翻

譯若在「原文，譯者，譯文」的三元關係中取得均衡（胡庚申 2010:2），
是一種符合「譯者選擇和適應翻譯生態環境」行為（胡庚申2004:36, 181），
好的翻譯就是以譯者為中心產出的均衡成果（胡庚申 2008:13）。生態翻

譯學派相信「翻譯適應選擇論」既能彰顯譯者「選擇」的策略，也能瞭

解譯者的主體空間（肖嫻 2014: 75）。而在教學應用方面，「翻譯生態環境」

利用均衡原則，提醒譯者之責任就是平衡「原文，譯者，譯文」的三元

關係（胡庚申 2011b, 2014b, 2014c）。 
儘管如是，譯者可能偏頗，天馬行空而譯之質疑始終存在（王宏

2011:11，陳水平 2014:70）。生態翻譯學派對此，提出了「翻譯群落」內

「事後追懲」(Post-event Penalty)機制，認為譯者固然擴充了自主權，但

責任也相應而生，此中「事後追懲」是管控機制，一旦譯作完成，譯文

是由他人仲裁，譯者已難主導（胡庚申 2014a: 30），成為是否重譯和複譯

之淘汰對象（胡庚申 2004: 112），至於「事後追懲」的手段，則包括撤稿、

滯銷、批評等（胡庚申 2011a:8，2014a:107）。 
 
 

二、研究目的 
  生態翻譯學派使翻譯研究從語言學的角度擴充到文化層面，翻譯行為

的檢驗視角更為寬闊（劉愛華 2010）。然而，如果說翻譯是朝向真實趨近

的一種對話式的、線性發展的、反覆理解的過程，則隨著時間的推移，

吾人居於「事後諸葛」之優勢條件來「追懲」前人譯作時，究係是一種

「汰弱留強」，否定前譯之必然作為？還是一種去蕪存菁、揭示本質之路

徑？我們應如何呈現「事後追懲」？本研究特選定嚴復譯自穆勒(J. S. Mill)
《群己權界論》(On Liberty) (2009)為個案，探討生態翻譯學的「事後追

懲」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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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案合理化基礎與研究途徑 

本文藉由嚴復《群己權界論》檢視生態翻譯學之「事後追懲」，出發

點有二： 
第一、嚴復在「翻譯群落」之代表性。嚴復在早期譯介西方思想、

文學、科技的知識份子裡，獨樹一幟，渠接受過中國古典人文與新式科

技教育，曾赴英格蘭進修海軍思想，親炙西方現代化思潮之洗禮（王華

萍 2013:176），影響所及，梁啟超崇其文藻（梁啟超 1998: 98），康有為羨

其「中國西學第一者」（魏義霞 2014: 61），嚴更以「信達雅」原則成為近

代英漢筆譯研究之先驅，研究上具有指標意義。 
第二、《群己權界論》之爭議性。儘管彭瑩(2014)引述了早期嚴復研

究集大成者賀麟之說法，指出《群己權界論》達到信達雅「三善俱備」

的標準，但是該評價仍掩不住後世質疑聲浪（彭瑩 2014: 279），1以「事

後追懲」檢驗《群己權界論》似有必要。 
 
 

四、文獻探討 
  從生態翻譯研究視角論及嚴復之篇牘數量繁多（焦衛紅 2010；柳林

2010；韓江洪、劉軍軍 2012；何恩 2013；裴等華 2013；王金海 2014；
車明明、席源 2014；孫雁冰 2014），然多數學者聚焦於嚴復譯介的《天

演論》(2011)，渠等普遍認定嚴復「譯有所為」，譯筆展現「雅潔」為尚

的桐城派古文能力（王金海 2014: 122；韓江洪、劉軍軍 2012: 77）。焦衛

紅（2010: 7）引自魯迅，稱嚴復譯文「桐城氣十足」，「搖頭晃腦的讀起

來，真是音調鏗鏘，使人不自覺其頭暈」，神韻如同「把原文『重量』『秤』

給讀者」(2010: 6-7)。渠等也認為嚴復譯品能營造出史的氛圍，旨在啟蒙

「掌握話語權的士大夫」（車明明、席源 2014: 162），操弄在位者之視聽

（何恩 2013: 125）。 
然而，以上泛屬生態翻譯學裡「譯者適應選擇論」的片面看法，對

生態翻譯學另一大軸，也就是觸及「事後追懲」甚為有限。首先，僅以

                                                           
1 包括「吳汝綸對『達』的質疑、梁啓超對嚴譯能否影響民衆的質疑、蔡元培對篇名改譯

的質疑、王國維對嚴復避用日文詞匯的質疑」等，見彭瑩，〈文必信達雅——對《群己

權界論》一種研究路徑的思考〉。《品牌雜誌》10 (2014 年)：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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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筆鋒宗桐城古文，認定嚴復是針對當時的翻譯生態環境而求取適應，

可能有時差上的問題。桐城文派固然影響深遠（林茂森 2013: 68），但是

其影響力遠溯及曾國藩（任雪山、胡曉梅 2015: 63），後者於 1840-60 年

間力倡新儒學思想以對抗太平天國，桐城文風乃受重視，唯自 1895 年甲

午戰敗後，桐城文風急遽失勢(Hunters 1988: 244-6)，桐城古文派話語權

已失其優勢。事實上，若仍從「譯者適應選擇論」之角度觀之，1895 年

甲午戰敗後從事公共領域議題之文稿，反而是避開桐城古文體較有助於

爭取視聽(Hunters 1988: 246)。 
再者，只談「譯有所為」──「譯者適應選擇論」，卻略去「事後追

懲」不論，並不合乎生態平衡原則。不論譯者有意或無意，翻譯時「誤

讀」乃是無所不在的(Lewis 1985: 40)，這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中、日兩國

知識分子翻譯社會人文思想時更是如此(Howland 2001, 2003)。以嚴復譯

《天演論》為例，渠固然發揚了桐城古文派「去陳雜質」、「直奔主題」

的文采，也迴避了斯賓塞所描繪的競爭型軍事社會（王天根 2005: 149），
但是，誠如焦(2010: 7)所述，西方「誤讀」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為「社會

進化論」，一如中國人誤讀了《天演論》就是「社會進化」一樣，今人「事

後追懲」是必要的。據黃興濤的記載，辜鴻銘即曾認定《天演論》導致

國人不知謙遜揖讓，聲稱如果有權力，將殺嚴復以謝天下（黃興濤 2004: 
98）。基於以上誤讀現象，以「事後追懲」檢視《群己權界論》，自不可

免。 
文獻顯示，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從「事後追懲」出發檢視《群

己權界論》是生態翻譯觀典範之一。首先，黃(1998)承認嚴復對個人價值

的肯定是群己平衡的，並指出群己之間的「界」是嚴復選擇翻譯穆勒 On 
Liberty 的主要切入點，確認「國群自繇」是嚴復能突破張之洞「中體西

用」傳統，卻又拒絕激進變革的可貴之處(1998: 3, 118, 186, 292)，黃(1998)
同時也承認嚴復確實能清楚表達出穆勒包括「自由體制僅適用於文明社

會」(1998: 120)、「分別小己與國群之權限」、「尊重在權限之內的個人自

由」等概念(1998: 121)。但是，黃(1998)從哲學和語言學的角度，直陳嚴

復譯作更動了（甚至可能不解）穆勒自由觀念之本然面(1998: 188)。 
在哲學觀方面，黃指出「嚴復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無法理解悲觀主

義認識論而來的語彙」(1998: 126-39)，導致原文的「幽暗意識」在《群

己權界論》內反而呈現出「烏托邦的理想主義」色彩(1998: 180)，因此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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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嚴復未能精準傳遞穆勒「以悲觀主義認識論為基礎的一些想法，尤其

是以自由來追求知識、以知識促成進步的細密的推理，帶到中文世界」

(1998: 180)，嚴復認識上之罅隙，導致了後代讀者不易藉由嚴復透視穆勒

的世界觀(1998: 135)。 
在語言對比方面，黃指出嚴復「多半無法了解環繞著西方個人主義

的詞彙」，此中包括「有關個人特質之描寫、有關個人規範性之特色的描

寫、有關人與人之間事實關係的描寫，以及有關人與人之間規範關係的

描寫等」(1998: 118)，渠斷言嚴復「群己對立之概念譯得不完全」，「很難

精確地表現出穆勒思想中個人之角色」、「自我的一面」和穆勒「己重群

輕」之看法(1998: 119, 153, 162, 167)。 
而對於上述兩大誤讀現象，黃是藉「儒家成己成物思維」加以詮釋

的(1998: 161)，渠認為嚴復對穆勒的誤解是出自儒家思想與社會達爾文主

義，「從『群己平衡』的角度來理解穆勒」(1998: 166)，黃(1998)指出在穆

勒的思想中，「個人自由與權利的觀念，是從人與人或人與社會（或國家）

之衝突的觀念所導引出來的」，導致嚴復未將穆勒「對立與衝突看法清楚

地呈現出來」(1998: 172)。 
萬遠新(2011)和張福建(2001)針對黃(1998)有關自由主義認識論的悲

觀基調以及穆勒所保持的個人主義，提出了針對性的回應。萬(2011)同意

嚴復對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某種保留或回避，但卻認為黃(1998)以自由主

義悲觀論或懷疑論否定嚴復譯著時，既有必要體認到人類不必然「絕對

地單以悲觀論為框架認識自由主義」，也有必要視清嚴復世界觀的底線可

能仍是悲觀主義的。對於前者，萬從懷疑論和肯定論的相對二元性切入，

認為「懷疑之中否定與肯定實際上是相伴而生的。我們通過懷疑，是要

否定一種理想（或是教條），但同時却肯定了懷疑者個人的理性。‥‥這

些通過懷疑産生的結果很難說是一種悲觀主義‥‥對知識與道德標準的

懷疑，實際上是以否定政治權利和肯定個人自由爲前提的‥‥」，萬(2011)
於是對此提出合理的叩問，「『西方』這種由個人自由向市民社會的推理

何嘗不是一種樂觀主義」呢(2011: 76)？對於後者，萬(2011)援引了嚴復譯

《天演論》裡〈論十：佛法〉「理之可解者，在通衆異爲一同，更進則此

所謂同又成爲異，而與他異通于大同。當其可通，皆爲可解。如是漸進，

至于諸理會歸最上之一理，孤立無對，既無不冒，自無與通。無與通則

不可解，不可解者，不可思議也」（嚴復 2011: 93）之譯文，認為「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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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體會出『不可解』的『不可思議』决定『天下事理』的所以然，人們

並不能掌握它，只能以敬畏的心情關注它」(2011: 76)，指出「嚴復在面

對西方自由主義思想時，表現出一種極大的警惕性」。根據萬(2011)的看

法，悲劇意識對西方哲學是普遍存而不論的，而嚴復的「警惕性」或許

正是其自由觀悲劇意識的「所以然」，導致嚴復的自由主義認識論，是儒

家「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一種承擔，將之劃歸樂觀主義是勉強的，很難

就此認定嚴復不具有悲觀認識論的意識，換句話說，黃(1998)將嚴復勾勒

為「不具有悲觀主義認識論之傾向」或是斷言渠乃烏托邦是值得商榷的。 
事實上，在史華茲(1979)眼中，正是嚴復的「警惕性」使其成為從事

筆墨工夫的「行動侏儒」(Schwartz 1979: 85)。黃(1998)也承認，嚴復異於

維新派知識分子最大處在其「熱情不足」，既不美化民主，也罕言「大同」

(1998: 279, 296)。嚴富早期讚賞盧梭「生而平等」說，最終轉而反對立場

（承紅磊 2014: 242），似乎也是警惕行為之佐證。要言之，單以悲觀或樂

觀的認識論來詮釋嚴復譯著，堪稱是一種「事後追懲」之努力，但仍屬

吉光片羽之見。 
有關黃(1998)對嚴復「群己對立之概念譯得不完全」，讀者「很難精

確地表現出穆勒思想中個人之角色」、和不理解穆勒「己重群輕」之質疑，

吾人可以透過張福建(2001)和綫文(2007)得到進一步啟發。 
首先，綫(2007)指出「晚近的討論似乎都將穆勒的自由觀作爲一個既

定的前提，先行作出判斷或簡單化的處理」，失之於宏觀，主張在「全面

把握的基礎上」，捐棄「非此即彼」的對立來檢視嚴復的群己觀，以利深

究嚴復之自由觀(2007: 38)。 
綫(2007)的立場深具啟發。反觀穆勒在印度的經驗，足以暴露渠歐洲

中心主義的世界觀(Kurfisrt 2001: 602, Zastoupil 1994)，但是穆勒之顧慮，

包括對十九世紀英國「廣泛的平庸」、「多數的暴力」等（顧肅 2010: 205），
恐難以成為嚴復譯介西方自由主義的思考起點。反而是平行觀察穆勒和

嚴復，會是個較為寬闊的架構，更符合翻譯生態途徑之精神。而近廿年

翻譯研究將翻譯型為定位於「在兩個文化間，跨越一連串『不可譯』、『不

相容』、『不連貫』意義罅隙的理解行為」(Howland 2003: 46)，該立場正

支持了綫(2007)呼籲的寬闊架構。 
文獻顯示，張福建(2001)正是採取這一平行途徑詮釋穆勒和嚴復間之

相應關係。張(2001)指出，綜觀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後，會發現過去學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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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嚴復上是片面的，因為「我們很難將《自由論》與穆勒的其他著作

割裂，從而斷定《自由論》所重視的是消極的個體自由」(2001: 85)。張

(2001)強調，穆勒雖然重視個己的重要性，但渠所期許的人格典型是「優

質的個人主義」，是一種以公共社群利益為指向，能發散出「人我一體，

休戚與共的內在感受」，與儒家人格理想是殊途同歸的(2001: 84, 86)，易

言之，張(2001)認為「個己生命」、「社群福祉」、「文明興衰」是「我人今

日解讀《自由論》不可忽視的核心論旨。嚴復將 On Liberty 定名為《群己

權界論》」，是「相當程度把握了穆勒的思想關懷」（張福建 2001: 96），彰

顯出東西兩造之間既平行、又延續的認知和詮釋。 
本研究認為張(2001)和綫(2007)為嚴復和穆勒找出兩人的調和觀，不

盡然完全推翻黃(1998)之見解，卻恰恰透過「事後追懲」，反而挖掘出嚴

復與穆勒在《群己權界論》上東西文化對應之處。 
綜整以上文獻，首先，生態翻譯學對嚴復譯著之研究，不能僅以桐

城古文筆鋒或儒家思維等「文化維」為滿足。再者，萬(2011)、史華茲(1979)、
張(2001)、綫(2007)針對黃(1998)「事後追懲」《群己權界論》之論述，降

低了黃(1998)對原著和譯著有關悲觀主義認識論之顧慮，也一部分地化解

了黃對《群己權界論》「很難精確地表現出穆勒思想中個人之角色」和「穆

勒思想中個人的重要性受到了削減」之質詢(1998: 152-3)。儘管如此，對

於黃(1998)所稱嚴復的障礙出於「多半無法了解環繞著西方個人主義的詞

彙」乙節(1998: 118)，仍有賡續探討之必要。 
 
 

五、研究設計 
  本研究針對源語和目的語進行對比，樣本取自黃(1998: 152-5)所列關

鍵詞彙，包括 any one… others, individuality, individual spontaneity, private 
conduct, private life, self-interest 等，將黃(1998)所見嚴復「找不到一些明

確的中文，來翻譯這些與個人特質有關的觀念」列為參數(1998: 153)，製

表分析於後。 
 
 

六、分析所見 
  對比顯示，《群己權界論》能將與個人特質有關之源語概念，在句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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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圍內，以目的語清楚地傳譯出穆勒的認識觀。舉其犖犖大者： 
有關 any one … others（抽樣一），嚴復以「日休」、「相苦」兩詞表

現出穆勒的功利思想(valuable vs. value)；黃所指「any one… others 是相

對的，個人存在價值就在於這一種隔絕」之說法(1998: 152)，若相對於近

期西方學者對穆勒思想之發現，黃(1998)之見解顯已過時，反而是穆勒「人

我一體，休戚與共的內在感受」在譯文中躍然紙上。再從語義觀之，any 
one 在本句可以是為一個全稱命題，不必然一定指涉特定個人。 

我們將黃對個人存在價值之顧慮換至另一個同構句型以供比對：The 
only part of the conduct of any one, for which he is amenable to society, is 
that which concerns others (Mill 1991: 14)，嚴譯為「一人之言行，其不可

不屈於社會者，必一己之外，有涉於『餘人』者也」（嚴復 2009: 11），此

處「餘人」不僅是「隔絕」，且彰顯出個己優先。 
有關 individuality 和 individual spontaneity（抽樣二、三），首先，將

state 譯為「國家」，證明嚴復「對西方文化的認識遠超過同時代許多中國

知識分子」絕非空穴來風（黃克武 1998: 187），因為 state 乃是國際關係，

而不是「天朝中土」觀的概念。其次，本句反映出嚴復持教育多元的看

法並重個人特殊性；對少數學者所稱嚴復操弄了國家至上，本句是重要

的反證，足以凸顯嚴復揭櫫個人自由之立場；再者，嚴復恐非黃(1998)
所稱「把 individual spontaneity 與 individuality 混為一談」(1998: 154)，
嚴復事實上是引用了《莊子‧齊物》〈論罔兩問景〉內：「曩子行，今子

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之寓言，以「特操」、「異撰」

疊句表達「單一主體與眾不同的特質」概念，同時指涉了 individuality 和

individual spontaneity 兩個單詞。此處「罔兩」是指影外重影，問「景」

意同問「影」，原文意味著「罔兩依附於形影，猶如人的形體依附於心，

心才是形體的主宰，不能知心的精神狀態，即不能知萬物的原理，若只

從形體方面推究，是徒生枝節，無助於求真」（莊周 2007: 112）。有關黃

(1998)所提章句內 individuality 等字彙於傳譯時欠缺了「自發性」意涵之

顧慮(1998: 154)，對比發現嚴復是透過「類比詮釋」(analogical interpretation)
的手法(Zeng 2011: 106)，以「特操」兩字出之，可達到針對士大夫傳遞

話語之目的(Pellin 2008: 542)。 
另外，嚴復譯稿時的用字端視上下文而調整。我們將黃(1998)對嚴復

排比個人存在價值之顧慮，再移植到另一個同構句型來檢視：Having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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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individuality is the same thing with development, and that it is only the 
cultivation of individuality which produces, or can produce, well-developed 
human beings (Mill 1991: 71)，嚴譯為「治道以演進為期，而演進在民之

各成其所異，故必扶植裁成其所異，其民之性量已完，而郅治之馨香以

至」（嚴復 2009: 89），此處 individuality 出現兩次，均譯為「成其所異」，

適足以對黃(1998)認定嚴復不重視「個人特殊性」，提出了反證。 
有關 private life 和 private conduct（抽樣四、五），黃(1998)認為個人

生活與 privacy（隱私）有關，是正面而寶貴的，但是嚴譯卻在「瑣瑣」

兩字上降低了語彙之正面價值(1998: 158)。但是，透過三維轉換和對比後，

本文發現，嚴復以「又安得」的「安」字開啟疑問，挑戰了代表國家的

政、教兩權，反映出嚴譯文是站在穆勒注重「小私」的這一方，更重要

的是，「小私」之所以為「小」，是在國家幅員的大情境下對比而來，「瑣

瑣」則是針對 details 而來，並非映射 private 一字。 
我們再將黃(1998)個人生活與 privacy（隱私）有關之疑慮，平行移

植到另一個同構句型來比較：The only power deserving the name is that of 
masses, and of governments while they make themselves the organ of the 
tendencies and instincts of masses. This is as true in the moral and social 
relations of private life as in public transactions (Mill1991: 73)，此處嚴譯為

「夫謂政治者，輿論主之。此有目所共睹……私家交際，人事是非，向

背毀譽，莫不視此」（嚴復 2009: 93），嚴復在此句是以 relations of private 
life 為名詞，此處 private life 已不是譯為「小私」，也和隱私與否無關，

而是相對於「共睹」，譯為「私家交際」，這是嚴復透徹理解原文之證據。 
有關 self-interest（抽樣六），其譯文並不必然指向自由主義的樂觀情

緒。首先，「又何論乎」是 rhetoric question，修辭學的反詰用法，透露出

嚴復筆下無意辯論「私」和「理」(reason)，換句話說，嚴復無意於細究

黃(1998)「合理的私」(legitimate self-interest)和「不合理的私」(illegitimate 
self-interest)之分辨，或將 self-interest 譯為「自」私，對嚴復而言，害」，

對嚴復而言，interest 是政治學的概念。對照於樣本五(private conduct)，
在 looking on the government as representing an opposite interest to the 
public (Mill 1991: 3)，嚴復是將 interest 譯為「利害」，亦即 interest 是政治

學的概念，self-interest 則心理學 ego 的概念，而黃「self-interest 等同於自

私的私」之懷疑(1998: 156)，恐怕在語域(register)分布上是較為中性、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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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反觀嚴復字裡行間傳遞出來譯有所指，似更具學門專業。 
以上取樣和對比顯示，第一、《群己權界論》裡個人主義相關字彙之

翻譯不盡然是嚴復的忽略，卻往往能夠傳遞出穆勒的中心概念，易言之，

《群己權界論》展現了「譯者適應選擇」後，一種「譯者為中心」的負

責任行為。第二、透過生態翻譯學派之「事後追懲」過程，證明《群己

權界論》能不因百餘年來之時空流轉而弱化其傳譯效果。相對而言，導

致出現「群己對立之概念譯得不完全」，讀者「很難精確地表現出穆勒思

想中個人之角色」、和穆勒「己重群輕的想法」等顧慮，部分原因可能是

以某種理想型模套入譯文，逐字檢驗之結果，然而採取這種「事後追懲」

的做法，恐非生態翻譯觀人士所樂見。 
 
 

七、結論 
  本研究從生態翻譯學角度，針對嚴復《群己權界論》進行「事後追懲」，

經文獻研究和抽樣對比後，結論如下： 
在個案分析方面，對比顯示嚴復《群己權界論》能在句構的範圍內

譯出與個人特質有關的概念。經「事後追懲」，本文再次肯定嚴復具備現

代、理性思維；重視個、己均衡；若將渠劃歸為自由主義的樂觀認識論

者恐過於獨斷。晚近若採更寬況的原作和譯作平行觀架構，實難斷定穆

勒《自由論》重視的只是消極的自我為中心的個體自由，嚴復和穆勒兩

者可能也擁有「人我一體，休戚與共」的積極自由觀。 
至於「事後追懲」實證方面，生態翻譯學派的論證過程不能獨缺「事

後追懲」，否則翻譯生態仍難達均衡。例如，過去學者以桐城古文派來凸

顯嚴復「譯者有所為」的論證是不充分的。當生態翻譯學決定以「譯者

為中心」、「譯者適應選擇」為研究主軸時，總是遺留下譯者可能天馬行

空的疑慮，唯有濟之以「事後追懲」，始克成就生態翻譯學之全貌。本個

案研究同時也顯示，「事後追懲」的本質不盡然是汰弱的手段，卻是趨向

理解、揭示本質的求真過程。 
而在「事後追懲」的學術倫理方面，生態翻譯研究裡的「事後追懲」

回歸到源語和目的語之對比分析可呈現出趨真的詮釋相貌，該作法恰是

翻譯生態途徑之精髓處，有利於翻譯生態學與比較文學、比較政治、比

較史學做出區隔。進一步而言，「事後追懲」也是再解讀的工夫(Pric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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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之所以有其必要，在於某些概念經常隨著時空條件而變化，時有誤

判和漏讀。而若能掌握文化維，先定格於情境，再求英漢對比分析，將

有助於概念之趨真。 
未來研究建議：第一、如果生態翻譯學派發展側重於描述研究，則

從事「事後追懲」時應避免字句間之常規型模。誠如 Harris(1988)所言，「實

證研究者應檢視翻譯者原貌，避免以研究者的常規型模來評斷過往的翻

譯者，導致獨斷主義(dogmatism)」(Harris 1988: 95)，此項約定有助於落

實生態翻譯學研究途徑，彰顯翻譯之個體性(individuality)。第二、時間軸

的概念（時間維）納入生態翻譯學架構。以本個案而言，若區分壯年嚴

復、老年嚴復等階段，或許有助於反映清末知識分子自由主義思潮之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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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嚴復譯介穆勒 On Liberty 
「事後追懲」分析表 

 
 

抽

樣 
關鍵詞 英漢對照 事後追懲 

1 any one… the 
other 

All that makes existence valuable to 
any one, depends on the enforcement 
of restraints upon the actions of other 
people (Mill 1991: 9). 
今夫民生之所以日休，而人道不至

於相苦者，在人人行事有不可叛之

範圍耳（嚴 2009: 5-6）。 

以「日休」、「相苦」表

現出穆勒的功利思想；

any one 在本句是全稱命

題，不盡然專指個己。 

2 any one     
+    
individuality 

That the whole or any large part of 
the education of the people should be 
in State hands, I go as far as any one 
in deprecating. All that has been said 
of the importance of individuality of 
character, and diversity in opinions 
and modes of conduct, involves, as of 
the same unspeakable importance, 
diversity of education (Mill 1991: 
117). 
若夫教育之節目，如所謂何以教與

何如教者，使國家必取而干涉之，

以約束一國之學術，使歸於一途，

則不佞之不以為然，與向議者諸公

正等也。前篇言特操、言異撰、言

獨立，言言行思想之宜異而不欲

同，使於其義有明，則一切方基於

教育之各異（嚴 2009: 147）。 

state 譯為「國家」證明嚴

復「對西方文化的認識遠

超過同時代許多中國知

識分子」（黃克武 1998: 
187）；並無顯示嚴復操

弄國家至上；教育多元的

看法彰顯其重視個人特

殊性；以「特操」、「異

撰」表達「單一主體與眾

不同的特質」概念，反對

國家干預學術自由；

anyone 在此專指清議人

士。 

3 individual 
spontaneity 

But the evil is, that individual 
spontaneity is hardly recognised by 
the common modes of thinking, as 
having any intrinsic worth, or 
deserving any regard on its own 
account (Mill 1991: 63). 
悲夫，常人之心，彼不知所謂特操

異撰者也，即知之，亦不謂其物為

可寶貴（嚴 2009: 79）。 

嚴復是以「特操」表達自

發性，以「異撰」表達個

人特殊性，「特操異撰」

同時指涉 individuality 與

spontaneity《莊子齊物》

「罔兩問景」裡「特操」

即指自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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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rivate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he greater size 
of political communities, and above 
all, the separation between spiritual 
and temporal authority (which placed 
the direction of men's consciences in 
other hands than those which 
controlled their worldly affairs), 
prevented so great an interference by 
law in the details of private life; but 
the engines of moral repression have 
been wielded more strenuously 
against divergence from the reigning 
opinion in self-regarding, than even in 
social matters (Mill 1991: 18). 
至於今，國幅員大小，方之古大異

也。政教權分，其道民之心德，與

保民之身家者，絕為兩事。又安得

取小己私行之瑣瑣者，為之制以整

齊之。顧乃今之教條，所以約束民

行，使必準於當塗之好惡者，其嚴

且重，若過術政之所施（嚴 2009: 
16）。 

以「又安得」的「安」字

開啟疑問，挑戰了代表國

家的政、教兩權，反映出

嚴譯文是站在穆勒注重

「小私」的這一方，更重

要的是，「小私」之所以

為「小」，是在國家幅員

的大情境下對比而來，

「瑣瑣」則是針對 details
而來，並非映射 private
一字。 
 

5 private 
conduct 

In England, from the peculiar 
circumstances of our political history, 
though the yoke of opinion is perhaps 
heavier, that of law is lighter, than in 
most other countries of Europe; and 
there is considerable jealousy of 
direct interference, by the legislative 
or the executive power, with private 
conduct; not so much from any just 
regard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individual, as from the still subsisting 
habit of looking on the government as 
representing an opposite interest to 
the public (Mill 1991: 12-3). 
吾英所與他國異者，其民清議勢

重，而邦典柄輕。國制分立法行法

兩大權。小己私家行事，二權罕得

問者，問則怨讟興。故其為此，非

必以自繇公理也，亦其心以為君民

利害常相反故（嚴 2009: 9）。 

此處為嚴復未將「對立與

衝突看法清楚地呈現出

來」(1998: 172)之反證；

黃指出嚴將 private 
conduct 譯為「民之私

計」，是降低語彙價值，，

但是「民之私計」是與「清

議、立法、行政」等公權

力對應的；嚴復將

independence of 
individual 譯為「自由公

理 」是將自由強調於個

己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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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elf-interest Sometimes their reason; at other 
times their prejudices or superstition; 
often their social affection, not 
seldom their antisocial ones, their 
envy or jealousy, their arrogance or 
contemptuousness; but most 
commonly their desires or fear for 
themselves—their legitimate or 
illegitimate self-interest (Mill 1991: 
12-3). 
其所謂理者非理，其成見可也，其

迷信可也，其所以媚俗可也，乃至

媢嫉傾害之隱，虛憍氣矜之隆，與

凡其心之所畏欲，無不可以為理

者，夫畏欲不過關於一身之私，而

私之當理與否，又何論乎（黃克武

1998: 155）。 

「又何論乎」是 rhetoric 
question，修辭學的反詰

用法，透露出嚴復筆下無

意辯論「私」和「理」

(reason)，換句話說，嚴

復無意於細究黃(1998)
「合理的私」(legitimate 
self-interest)和「不合理的

私」(illegitimate 
self-interest)之分辨，或將

self-interest 譯為「自」

私，對嚴復而言，

self-interest 是心理學 ego
的概念，interest 是政治

學的概念。 

 
 


